
孟津区 2022 年转移性收支执行情况说明

2022 年，孟津区收到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补助收入 151632 万

元，其中：返还性收入-4828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22670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33790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上级补助

收入 9563 万元。安排使用情况公开如下：

一、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补助收入 151632 万元

（一）返还性收入-4828 万元

在 2022 年初，返还性收入-4828 万元编列预算，以增加可

支配财力，统筹使用，主要用于人员工资性支出、机关运转、基

本民生等“三保”支出。返还性收入具体明细公开如下：

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 3018 万元；

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 1824 万元；

增值税税收返还收入 3066 万元；

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 1032 万元；

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入-13768 万元；

其他返还性收入 0 万元。

（二）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22670 万元

孟津区 2022 年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22670 万元，其中根据

上级提前下达文件通知，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22670 万元编列

年初预算。全年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使用情况公开如下：

体制补助收入 0 万元；



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 22074 万元；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 7389 万元；

结算补助收 7411 万元；

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0 万元；

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 0 万元；

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 1588 万元；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 376 万元；

固定数额补助收入 19070 万元；

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 0 万元；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0 万元；

边境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0 万元；

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4700 万元；

一般公共服务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0 万元；

外交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0 万元；

国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0 万元；

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601 万元；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7863 万元；

科学技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0 万元；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14 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7022 万元；

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5090 万元；

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25 万元；

城乡社区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20 万元；



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5526 万元；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7620 万元；

资源勘探信息等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0 万元；

商业服务业等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0 万元；

金融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0 万元；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0 万元；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68 万元；

粮油物资储备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0 万元；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631 万元；

其他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0 万元；

增值税留抵退税转移支付收入 4623 万元；

其他退税减税降费转移支付收入 4400 万元；

补充县区财力转移支付收入 5490 万元；

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0 万元。

（三）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33790 万元

孟津区 2022 年上级下达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33790 万元，其

中根据上级提前下达文件通知，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33790 万元编

列年初预算。全年专项转移支付收入使用情况公开如下：

一般公共服务 69 万元；

外交 0 万元；

国防 2 万元；

公共安全 14 万元；

教育 1671 万元；



科学技术 1317 万元；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24 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 1782 万元；

卫生健康 1236 万元；

节能环保 9919 万元；

城乡社区 1400 万元；

农林水 5872 万元；

交通运输 2611 万元；

资源勘探信息等 6530 万元；

商业服务业等 63 万元；

金融 50 万元；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 600 万元；

住房保障 0 万元；

粮油物资储备 6 万元；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624 万元；

其他收入 0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收入 9563 万元。

2021 年，孟津区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收入 9563 万元，

其中根据上级提前下达文件通知，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收入9563

万元编列年初预算。全年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收入使用情况公开

如下：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相关收入 62 万元；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收入 3325 万元；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相关收入 209 万元；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相关收入 5180 万元；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相关收入 44 万元；

彩票公益金收入 743 万元。

上述一般性转移支付主要用于弥补区级财力性不足，有专项

用途的资金专款专用，没有专项用途的资金统筹使用；专项转移

支付及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收入有专项用途，专款专用。



孟津区 2022 年政府债务举借情况说明

2022 年，孟津区根据上级财政部门核定的政府债务限额，

申报政府债券，还本付息，政府债务余额没有突破限额，债务风

险规模总体可控。

2022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461545 万元，新增地方政府债务

61006 万元，政府债券还本支出 79242 万元，政府债券付息支出

13704 万元，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430628 万元，2022 年新增政府

债券项目详细情况如下：

一、新增一般债券项目及金额 11806 万元：

孟津区保障小型水库安全运行项目 459 万元；

孟津区邙岭水土保持及排涝治理项目 2000 万元；

洛阳市孟津区麻屯镇人民政府麻屯镇银溪路改造工程项目

1300 万元；

S241 洛驻线孟津官庄至老 G310 段改建工程（孟津段）2347

万元；

洛阳市G208线吉利横涧村至黄河桥头段修复养护工程1000

万元；

洛阳市S240线吉利与济源交界至黄河特大桥桥北段修复养

护工程1000万元；

S240济邓线跨洛阳吉利石化铁路特大桥及引线工程1000万



元；

学校配套综合提升项目1500万元；

疫情防控综合配套项目1200万元。

二、新增专项债券项目及金额 49200 万元：

孟津县医共体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3200 万元；

孟津县第二人民医院门诊楼改扩建工程 3500 万元；

孟津区妇幼保健院提升改造项目 1500 万元；

孟津县白鹤镇污水处理厂二期 8000 万元；

洛阳吉利区生活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 8000 万元；

孟津区第二污水处理厂和常袋镇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

1000万元；

孟津区朝阳镇、平乐镇、送庄镇、小浪底镇污水处理厂提标

改造工程1000万元；

孟津县城第一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及扩建工程8000万元；

洛阳市孟津区人民医院达标三级综合医院医疗设备购置项

目7100万元；

平乐西路农贸市场建设项目4800万元；

洛阳市孟津区第二人民医院老年护理院建设项目3100万元。



洛阳市孟津区财政局

关于绩效管理工作情况汇报

2022 年，孟津区财政局按照区委、区政府和上级财政部门

的工作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中共洛阳市委 洛阳市人民政府关

于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洛发〔2021〕3 号）

文件精神，在 2022 年年底基本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

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现就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2022 年度绩效管理工作完成情况

（一）聚焦建章立制，加强预算绩效制度建设。

为进一步提升绩效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推动绩效

管理工作提质增效，区财政局 2021 年制定出台了《洛阳市孟津

区财政局关于印发<洛阳市孟津区区级预算项目政策事前绩效评

估管理办法>等 6 个文件的通知》（孟财〔2021〕16 号）并于 2022

年重新修订出台《洛阳市孟津区财政局关于印发<洛阳市孟津区

区级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的通知》（孟财〔2021〕76 号）。明

确了事前绩效评估、绩效目标管理、绩效监控、绩效评价及结果

应用全流程业务流程及要求。同时区政府成立了孟津区预算绩效

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区财政局成立预算绩效评价评价中心，专门

负责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为预算绩效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

（二）聚焦指标建设，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水平



加强预算绩效指标体系建设，是贯彻落实全面实施绩效管理

要求、深化预算管理改革的重要举措。2021 年，区财政局转发

《河南省省级共建项目指标体系》，2022 年通过研究部分项目绩

效指标相关设计和选用思路，合理设计绩效评价指标，印发了《洛

阳市孟津区绩效目标编制指引》，完成了共性指标体系、部分项

目指标体系、分行业分领域指标体系建设。同时指导区部分部门

建立本部门分行业分领域绩效指标体系，进一步健全了预算绩效

管理制度体系，为提升预算绩效管理质量和效率提供有力支撑。

（三）聚焦源头管控，加强预算项目事前评估。

为提高财政资金配置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

发挥出最大的效益，要求各相关预算单位对拟新出台或修订调整

的、预算金额在 500 万以上的重大项目开展事前评估，并出具事

前评估报告，作为项目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2022 年我区共开

展10个500万元以上新增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涉及资金1.65

亿元，并将评估结果直接运用于安排项目预算，使得预算编制更

加完善、科学、合理。

（四）聚焦目标导向，加强预算绩效目标管理。

按照“谁申请资金、谁编制目标”的原则，各预算单位在编

制 2022 年预算时，同步编制所有项目和部门整体预算的绩效目

标，完成对 2022 年度本单位所有项目、上级转移支付、部门整

体支出绩效申报表的填报，并由财政部门对其目标设置的合理性



进行全面审核。2022 年全区 64 个预算部门、10 个镇及 4 个街道

办事处预算一体化系统中填报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审

批表》； 3149 个项目填报了《财政支出绩效目标申报审核表》，

涉及财政资金 99.82 亿元，为 2022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五）聚焦事中纠偏，加强预算绩效运行监控。

各预算单位作为实施区级预算绩效监控管理的主体，负责对

本部门预算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及预算执行进度实行“双监控”。

2022 年各预算单位对本部门 1-7 月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绩效监控，

2043 个项目填报了《项目支出绩效监控表》，涉及资金 67.22 亿

元，已执行资金 33.51 亿元，执行率 50%；64 个预算部门、10

个镇及 4 个街道办事处完成《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监控情况表》和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监控情况》。预算单位反馈各项目均正常进

行，未发现异常。同时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常袋镇“潘庄村 200KW

光伏电站集体经济项目”进行了重点项目监控绩效跟踪评价，涉

及资金 100 万元。

（六）聚焦事后跟踪，加强预算绩效评价管理。

为强化预算编制的科学化和预算执行的均衡性，要求所有重

点资金由预算单位进行绩效自评价，2022 年全区各预算部门对

本部门在 2021 年完成的绩效自评项目 410 个，涉及财政资金

29.67 亿元。同时要求有能力的单位对本部门重点项目进行重点



评价。全区 64 个预算部门、10 个镇及 4 个街道办事处进行了部

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同时，区财政局在全区各预算部门 2021

年度绩效自评实施审核全覆盖的基础上，重点抽取重大民生、公

益事业及社会关注度较高的新建垃圾中转站压缩设备项目、2021

年农业生产救灾资金（自然灾害救助金和灾后恢复重建资金）、

2021 年中央财政湿地保护恢复补助资金湿地保护修复工程、孟

津区吉利初级中学东花坛改造、洛阳市孟津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评标业务费用等 5 个项目和洛阳市孟津区统计局、洛阳市孟津区

残疾人联合会、洛阳市孟津区党史研究室、洛阳市孟津区吉利街

道办事处、洛阳市孟津区林业局等 5 个部门，按照“财政部门+

业务部门+第三方评价机构”自评抽查复核联动工作机制，进行

绩效自评检查。

此外，按照“预算单位自评为主，财政部门重点评价为辅”

的原则，区财政局每年选择一些项目进行重点评价，为区委、区

政府决策和财政局执行预算提供参考和依据。2022 年，对卫生

健康委员会“疫情防控资金”、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信息

共享平台建设项目”、应急管理局“720 救灾资金”、粮食和物资

储备中心“地方储备粮利息费用补贴”、文化广电和旅游局“2021

年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免费开放资金”、常袋镇扶贫项目“2022 年

度孟津区常袋镇农产品集体经济项目”、住房保障和房产服务中

心“物业全覆盖”7 个项目及退役军人事务局整体支出情况开展



了财政绩效评价工作；完成评价后，及时向预算单位和财政局预

算管理股室反馈了评价结果，督促预算单位及时对绩效评价中发

现的问题进行整改，并将评价结果和整改情况作为下年安排预算

的依据。

（七）聚焦规范效益，加强预算绩效结果运用。

结果应用是预算绩效管理的关键环节。近年来，我区不断完

善多种方式的评价结果应用机制。一是建立报告和公开制度。将

绩效评价结果向政府和人大进行报告，向各部门进行通报，并依

法依规进行公开。二是建立问题整改制度。针对绩效评价中发现

的问题，及时向相关单位反馈整改建议，督促其制定相应的整改

措施并加以落实。三是建立评价结果挂钩制度。将评价结果作为

政策调整、预算安排和改进管理的重要依据。2022 年，根据自

评抽查、财政监控和重点绩效评价结果，区财政局向有关预算单

位发送了《预算绩效评价结果反馈意见书》，要求单位根据反馈

的问题进行认真逐条整改，并将整改结果报送绩效管理评价中心

并抄送财政局主管业务股室，以便更全面了解项目整改情况。目

前整改结果较好，基本符合整改要求。

二、2023 年度绩效管理工作完成情况

（一）绩效目标填报与审核工作

2023 年我区开展项目绩效目标管理的部门 78 个，开展部门



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管理并上报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的部门 78 个，

覆盖率 100%，涉及资金总额达 57.2 亿元，覆盖率 100%。涵盖一

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保基金预

算。从资金结构来看，包括本级资金与上级转移支付资金。

（二）绩效自评及财政重点评价工作

2023 年预算部门对本部门在 2022 年完成的绩效自评项目

3281 个，涉及财政资金 62.18 亿元，全区 64 个预算部门、10 个

镇及 4 个街道办事处进行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同时指导各

部门对本部门重点项目进行部门评价，全区 64 个预算部门、10

个镇及 4 个街道办事处共对 160 个重点项目部门评价工作，并将

评价结果报送区财政，针对项目中存在的问题，拟定整改措施并

落实整改。另外，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正在开展中。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根据洛阳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部署及我区绩效管理工作年

度工作计划，目前，我区正在开展的 2022 年度财政重点项目绩

效评价工作，预计年底前完成；2023 年度绩效监控工作将于 9

月上旬开展，预计 10 月中旬完成。2022 年度绩效自评抽查工作

将于 9 月下旬开展，预计 10 月底前完成。

四、存在的问题

（一）绩效理念尚未牢固树立



“重投入、轻绩效”的意识依然存在，预算绩效目标不明确，

不够细化、量化。评价报告质量不高依然存在。预算部门作为预

算编制和预算执行的责任主体，也是预算绩效管理的责任主体。

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主要还是靠财政部门推

动，各预算部门自觉接受有关部门及社会的监督、主动推进预算

绩效管理的意识和动力不足。引导预算单位树立预算绩效管理意

识，增强主体责任意识和效率意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任务依

然十分艰巨。

（二）预算一体化系统不够完善，项目库管理不完善

一是项目库结转与预算结转不一致，存在脱节。例如上年度

项目已在年度内实施完成，且项目资金已经全部支付，但项目绩

效目标依然在本年度，不利于项目绩效目标管理。

二是项目库重复建立。例如该项目年初预算已批复项目库信

息和预算指标，由于项目调整，需追加项目预算，单位预算单位

为了年底方便对账，针对年中追加的项目预算，重新建立项目库

信息，导致同一个项目多个项目库信息，不符合政策要求，不利

于项目绩效管理。同时也大大增加了预算单位绩效管理工作量。



孟津区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决算

执行情况说明

2022 年，孟津区财政部门克服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减税降

费等政策的叠加影响，财政收入增速放缓，财政刚性支出增加，

收支矛盾更加突出。围绕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的思想指引下，孟津区各个预算单位主动压减一般

性支出，树立起过“紧日子”的思想。

2022 年，孟津区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决算数为 941.1

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0 万元；公务接待费 176.8 万元；

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费决算数 764.4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

183.5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 580.9 万元）。

2021 年，孟津区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决算数 923.5

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0 万元；公务接待费 169.7 万元；

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费决算数 753.7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

32.2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 721.5 万元）。

从整体“三公”经费执行情况来看，各预算单位没有出国（境）

费用发生；受公务用车改革政策的影响，公务用车运行费同比下

降 19.5%；公务用车购置费较上年有所增长，主要原因是根据《河

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1 年省级大气污染防治资金预算的通知》



（豫财环资〔2021〕66 号），省财政厅下达专项资金 54 万元，

环境保护局购置了 3 辆执法车辆；司法局为下属司法所配备了 5

辆执法执勤用电车；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购置了 2 辆区政府调研用

车；市场监管局下属单位因车辆报废，购置了 2 辆执法用车；审

计局、民政局下属单位因车辆报废，各购置了 1 辆公务用车。



名 词 解 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

一般公共预算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

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

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包括地方本级收

入、上级政府对本级政府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下级政府的上

解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包括地方本级支出、对上级政府的上

解支出、对下级政府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

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

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应当根据基金项

目收入情况和实际支出需要，按基金项目编制，做到以收定支。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对国有资本收益做出支出安排的收支

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当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

字，并安排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是对社会保险缴款、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和

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预算。



五、财政转移支付

财政转移支付包括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和地方上级政府

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以为均衡地区间基本财力、由下级政府

统筹安排使用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体。

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指中央政府对有财力缺口的地方政府（主

要是中西部地区），按照规范的办法给予的补助。包括均衡性转

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调整工资

转移支付等，地方政府可以按照相关规定统筹安排使用。

专项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在我国一般指中央、省、市级

政府）为实现特定的宏观政策目标，以及对委托下级政府代理的

一些事务进行补偿而设立的专项补助资金。资金接受者需按规定

用途使用资金。


